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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体育学院竞赛工作规定

（员怨怨员年员月员怨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令第员源号发布）

摇摇第一条摇为了加强对体育学院竞赛工作的管理，提高运动水
平，促进教学、科研、训练工作，培养学生的竞赛组织和管理能力，

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摇全国体育学院竞赛的项目、时间、地点、办法，应当结
合学校教学、训练的特点确定。

第三条摇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体操（含艺术体
操）、武术、游泳项目每隔四年举行一次比赛，每年比赛其中的两

项。其他项目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可自行组织邀请赛。

第四条摇承办的竞赛的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承办该项目竞赛所需要的场地、器材、设施；

（二）有组织该项目竞赛的能力，能保证竞赛工作严谨有序，

竞赛编排合理，并有一支业务能力较强的裁判队伍；

（三）能够确保运动员的伙食质量，并符合卫生标准；

（四）具备竞赛需要的住宿、交通、医疗、安全条件。夏季承办

竞赛应有防暑措施。

第五条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必须是思想进步、品行端正的学生；

（二）必须是经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或按照国家体

育运动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规定的单独招生办法入学的本、专

科学生、研究生；

（三）必须是各门基础理论课考试及格的学生；

（四）必须是经医生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学生。

符合上述条件的在籍学生可以代表所在学校参加比赛。

成人教育的本、专科学生不得报名参加比赛。

在比赛开始后，经查实运动员不符合参赛条件的，取消其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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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集体项目取消全队资格）和所得名次，并停止参加下届比

赛。对严重弄虚作假者，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领导者责任。

第六条摇为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使学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
的学习任务，任何人不得因比赛任意批准学生免修、免考基础理论

课。

摇摇第七条摇各项目比赛的正副总裁判长由国家体委选派；各参
加单位可选派一名该项比赛的一级以上裁判。

第八条摇申请和承办体育学院竞赛应遵守以下程序：
（一）拟承办比赛的单位根据承办条件和要求，在赛前三年的

四月就承办竞赛的时间和项目等向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科教司提

出书面申请。

（二）经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批准承办竞赛的单位，能否按计

划承办，必须于赛前一年的五月向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科教司提

出报告；

（三）承办单位必须于赛前一年的十月草拟出承办项目的竞

赛规程，征求各参赛单位意见修改后，于十二月报国家体育委员会

审核下发；

（四）承办单位必须于比赛当年的三月向国家体育运动委员

会科教司提交竞赛筹备工作的具体方案；

（五）竞赛结束后认真听取意见，进行总结，并在一个月内将

工作总结和成绩册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科教司。

第九条摇举办规定项目的竞赛经费，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按照规定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人数，于赛前一个月一次拨给。此

项经费包括承办单位为各代表队提供比赛前三天、后二天的大会

食宿。

各体育学院自行组织邀请赛的经费，由承办单位与有关体育

学院协商自筹解决。

参赛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下发的竞赛规程和

有关规定，不得任意超员和提前到达赛地，编外人员一律收费。

第十条摇竞赛承办单位应设立精干的工作机构，负责竞赛的
组织工作。

第十一条摇竞赛承办单位应组织学生观看比赛，并吸收一定
数量的学生参加竞赛组织工作。

有条件的承办单位可以邀请有关专家作专题报告或组织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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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第十二条摇为保证比赛质量，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承办单位应
根据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有关规定组织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

活动。

第十三条摇田径、游泳项目设全国体育学院竞赛纪录，该两项
纪录的设立和破纪录的审批程序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摇承办竞赛和参赛单位应坚持勤俭节约的方针，严
禁铺张浪费。

运动队、运动员、裁判员违反竞赛纪律的，按照国家体育运动

委员会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发布的《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

例的纪律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摇各项目运动会的报名日期、参加办法、竞赛办法、
录取名次及奖励等具体问题，由承办单位根据国家体育运动委员

会对各竞赛项目的要求另行通知。

第十六条摇本规定由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科教司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摇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

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全国体育学院竞赛工作暂行规

定》和一九八四年二月八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体育学

院竞赛工作的补充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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